
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2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印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公告格式规定，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凯中精密”）董事会将本公司 202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697 号”文核准，凯中精密获准公开发行面

值总额为人民币 416,000,000.00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 年，募集资金总额为

416,000,000.00 元，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人民币 7,500,000.00 元，余额为人民币 408,500,000.00

元，另外扣除中介机构费和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4,257,400.69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404,242,599.31 元。 

该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3 日，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8 年 8 月 3 日出具报告编号：天职业字[2018]18501

号验资报告。 

（二）2024 年半年度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 

截止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37,553.58 万元，其中 2024 年半年

度使用募集资金 704.83 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共 3,275.09 万元，其中：3,259.10 万元用

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其余 15.99 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将根据募投项目计划投资进

度使用。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本公司的章程的规定，制

定了《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该《管理制度》明确规定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使用、投向变更、管理与监督等内容。本公

司按《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专人审批、专款专用。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2018 年 8 月 13 日，公司及原保荐机构

国信证券与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18 年 8 月 20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凯南整流子有限公司连同原保荐机构国信证券

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海蛇口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18 年

8 月 20 日，公司及原保荐机构国信证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爱华支行、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沙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18 年 8 月 22

日，公司及原保荐机构国信证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20 年 1 月 21 日，公司及原保荐机构国信证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因聘请中信建投证券担任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并与中信建投证券签

订了保荐协议，原保荐机构国信证券对公司 2016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 2018 年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持续督导工作由中信建投证券承接，因此，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

和募集资金存放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爱华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分别签署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22 年 6 月 6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河源市凯中精密制造技术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中信

建投证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海蛇口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

得到了切实履行。 

鉴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和“汽车轻量化及汽

车电控、电池零组件扩产项目”的募集资金及其利息已使用完毕，公司已分别于 2023 年 6 月

29 日注销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募集资金账户和 2023 年 9 月 26 日注销花旗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募集资金账户。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香洲支行 443066065013000809651 -  92,192.89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油支行 770575865091 -  67,686.67 活期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1790130827 404,242,599.31 - 2023 年销户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 73070122000093955 - - 2023 年销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爱华支行 755917922710503 - - 2022 年销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沙支行 4000032529201478694 - - 2020 年销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海蛇口分行 756270753795 - - 2020 年销户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小计 404,242,599.31 159,879.56  

合 计 404,242,599.31 159,879.56  

 

三、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的存放、

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况。 

 

 

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 

截止日期：2024 年 6 月 30 日 

 编制单位：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0,424.26 报告期内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04.8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7,553.5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报告期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期 

报告期内 

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汽车轻量化及汽车电控、电

池零组件扩产项目 

否 16,139.26 16,139.26 0.00 16,530.18 102.42% 2022 年 12 月 2,125.76 不适用 否 

2.换向器和集电环生产线技术改

造建设项目 
否 14,018.00 14,018.00 704.83 10,748.69 76.68% 

2024 年 12 月 

注 1 
2,428.19 是 否 

3.动力电池组件及连接器生产线

建设项目 
否 5,268.00 5,268.00 0.00 5,272.14 100.08% 2021 年 12 月 879.34 是 否 

4.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否 4,999.00 4,999.00 0.00 5,002.57 100.07% 2022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40,424.26 40,424.26 704.83 37,553.58 -  5,433.29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注 1： 2024 年 3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公司决定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换向器和集电环生产线技术改造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调整为 2024 年 12 月。公司 2023 年已完成换向器河源



新生产基地搬迁和产线布局，公司新型工业化智能制造技改技术取得突破，更新升级了换向器生产线自动化智能化技改方案，以进一步优化

工艺、提升效能、增强市场竞争力、巩固行业领先地位，公司自 2023 年下半年开始推广实施升级后的技改方案，因此项目实施进度较原计划

有所延长。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

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1.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调整实

施进度的议案》，“动力电池组件及连接器生产线建设项目”原计划实施主体为“凯中沃特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凯中沃特”），实施地点

为德国罗伊特林根市艾尔文塞茨大街 10 号。尽管本项目符合国家对外投资政策，投资汇出境外不存在重大障碍，但对外投资涉及的各项手

续审批时间较长，目前尚未完成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手续。因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组件及连接器市场快速增长，为抓住市场机遇，公司将加

快项目实施进度，同时为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投产后生产成本，公司拟增加实施主体母公司凯中精密，同时增加实施地点深圳市坪山区龙田

街道规划四路 1 号，公司拟通过凯中精密、凯中沃特在中国、德国分工协作实施本项目，由凯中精密在国内生产，凯中沃特在德国包装并

销往海外市场，凯中精密和凯中沃特发挥各自在研发、生产、销售方面的优势，降低项目实施风险、提升经济效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2.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调整实施进度

的议案》，“换向器和集电环生产线技术改造建设项目”原计划实施主体为公司，实施地点为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规划四路 1 号。因公司

换向器部分产能搬迁至全资子公司河源市凯中精密制造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源凯中”），为配套实施换向器生产线技术改造，公司拟

增加河源凯中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换向器和集电环生产线技术改造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同时相应增加实施地点河源市江东新区产业园区

纬三路 9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2018 年 8 月 20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6,485.93 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同

意意见。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职业字[2018]18952 号《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鉴证报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按照相关程序，使用募集资金 6,485.93

万元置换了预先投入到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1.2018 年 8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凯南整流子有限公司及全资孙公司凯中沃特有限责任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31,000.00 万元闲置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2018 年

8 月 25 日至 2019 年 8 月 24 日）。根据上述议案，公司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人民币 3,612.45 万元、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新沙支行 6,341.40 万元、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5,828.97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深圳市凯南整流子有限

公司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油支行 10,230.98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凯中沃特有限责任公司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爱华支行 4,986.2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止至 2019 年 6 月 20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

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31,00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2019 年 6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凯南整流子有限公司及全资孙公司凯中沃特有限责任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23,900 万元闲置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2019

年 6 月 20 日至 2020 年 6 月 19 日）。根据上述议案，公司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人民币 3,100.00 万元、花旗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7,1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深圳市凯南整流子有限公司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油支行 8,72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爱华支行 4,98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前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截止至 2020 年 4 月 9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23,9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3.2020 年 4 月 10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及全资孙公司凯中沃特有限责任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19,000 万元闲置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2020 年 4 月 10 日至 2021 年 4 月 9 日）。根据

上述议案，公司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人民币 2,400.00 万元、招商银行深圳分行爱华支行 5,000.00 万元、花旗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3,250.00 万元、交通银行深圳香洲支行 8,3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 2021 年 2 月 25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9,000 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4. 2021 年 2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全资孙公司凯中沃特有限责任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16,000 万元闲置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2021 年 2 月 25 日至 2022 年 2 月 24 日）。

根据上述议案，公司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人民币 1,500.00 万元、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3,250.00 万元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爱华支行 2,5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香洲支行 7,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至 2021 年 12 月 7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 14,250 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5. 2021 年 12 月 8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及全资孙公司凯中沃特有限责任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9,000 万元闲置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2021 年 12 月 8 日至 2022 年 12 月 7 日）。根据上

述议案，公司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人民币 150.00 万元、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3,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香洲支行 5,8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前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 2022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9,0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6、2022 年 11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7,400 万元闲置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

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2022 年 11 月 28 日至 2023 年 11 月 27 日）。根据上述议案，公司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香洲支行人民币 5,6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将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1,7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至 2023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7,400 万

元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7、2023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328 万元闲置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

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2023 年 10 月 26 日至 2024 年 10 月 25 日）。根据上述议案，公司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香洲支行人民币 2,328.00 万元、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油支行 3,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前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2,068.9 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剩余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3,259.10 万元，将在 2024 年 10 月 25 日前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

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

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共 3,275.09 万元，其中：3,259.1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其余 15.99 万元存放于募集资

金专户中，将根据募投项目计划投资进度使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